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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编制目的

01 精准传导总体规划意图

 以《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依据，将县域发展定位、空间结构与约

束性指标落实到详细规划层面，保障规划体系上下一致、有序实施。

02 严格空间底线管控

 坚守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自然山水格局与优质耕地；严格历史文化保护线，延续城乡文脉。在详细

规划中明确各类控制线的空间范围和管控规则。

03 对接国家与省级治理要求
 依据国家和云南省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管理的政策要求，完善中心城区详细规划技术标准与管理机制，提升规

划编制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04 塑造河谷特色与民族风貌

 结合元江热区河谷地形与多民族聚居特点，开展整体城市设计引导，统筹建筑风貌、公共空间与景观体系，突出地

域自然与文化特色。

05 推动规划实施与精细治理

 合理确定各类用地开发强度与建设指标，统筹存量更新与增量使用。强化规划编制、审批、监督与管理环节的衔接，

建立“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机制，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草案公示稿



本次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范围为中心城区5个

详细规划单元.

一、高桥片区单元

本单元北至玉磨高速立交桥，南至元江大道，西临红土坡村，东临桥头村，包

括城北组团，单元面积149.79公顷，单元编号530428001010001，单元规划人口

0.5万—1.2万人，单元主导功能为旅游度假，侧重旅游服务功能配套。

二、城北片区单元

本单元北至元江大道，南至澧江路，西至罗磐大道，东至元江大道，单元面积

434.14公顷，单元编号530428001010003 ，单元规划人口2.5万—3.5万人单元主

导功能为综合功能，侧重现代居住及配套功能。

三、城南片区单元

本单元北至澧江路，南至元红路与元车路交叉口，西至罗磐大道，东至元江大道

及元江水域，单元面积434.14公顷，单元编号530428001010005，单元规划人口

2.5万—3.5万人，单元主导功能为综合功能，侧重现代居住及配套功能。  

四、大水平片区单元

本单元北至元江县第一中学，南临那板村，西至元江三中，东至罗磐大道，单元

面积224.69公顷，单元编号530428001010004 ，单元规划人口0.5万—1.2万人，

单元主导功能为综合功能，侧重现代居住及配套功能。 

五、江东片区单元

本单元北至原栋梁水泥厂，南至曼林村，西至元江水域，东至元江职业中学，单

元面积472.24公顷，单元编号530428002010001，单元规划人口1.5万—2.5万人，

单元主导功能为工业发展，侧重工业加工与产城融合发展。

n 详细单元划分与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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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布局结构

元江县中心城区规划形成“一心两轴、一带三片六组团”

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心：元江综合服务中心，以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为主，

统筹布局面向县域的高品质生活服务功能。

两轴：城市综合服务轴、城市功能拓展轴。

一带：即滨江文旅风情带。

三片：即城市综合片区、产城融合片区、旅游度假片区。

六组团：即城北组团、城南组团、江东组团、高桥组团、

红侨组团、大水平组团。

n 规划定位与功能结构
一、目标定位

以滨江画廊为卷，以四季花果为彩，将元江中心城区建设成为：

一座以滨江园林生态为本、特色花果产业为标识的绿色魅力之城

一座以阳光康养为特色，避寒养生、宜养宜游的康养活力之城

一座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多彩交辉的宜居乐活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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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规划用地构成
中心城区详细单元内开发边界总规模885.50公顷。

一、居住用地（07）

规划居住用地205.55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34.51%，包括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等。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112.28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12.68%，

包括机关团体用地、文化用地、教育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

地等。

三、商业服务业用地（09）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170.46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19.25%，包括商业用

地、商务金融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等。

四、工矿用地（10）

规划工矿用地35.42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4.00%，包括二类工业用地等。

五、仓储用地（11）

规划仓储用地7.53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0.85%，包括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等。

六、交通运输用地（12）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192.04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21.69%，包括城镇村道

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等。

七、公用设施用地（13）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7.92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0.89%，包括供电用地、环

卫用地、消防用地等。

八、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51.45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5.81%，包括公园

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等。

九、特殊用地（15）

规划特殊用地2.84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0.32%，包括宗教用地、文物古

迹用地、监教场所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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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及实地情况分析，结合相关上位规划，在保

留现状设施的基础上，元江县中心城区改扩建1所中学，3所小学，新增1所

小学、2所幼儿园，新增1处体育设施、1处城镇社区卫生服务设施、1处社会

福利设施。

教育设施：现状已有1所职高、3所中学、4所小学、5所幼儿园。改造扩

建第三中学、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第三小学、第四小学、第一幼儿园，在

城北组团新增1所幼儿园，城南组团新增1所小学和1所幼儿园。

体育设施：现状已有元江县体育馆和江东体育场2处体育设施，规划在城

南组团新增1处体育运动公园。

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现状已有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

疫控中心、民族医院、光明医院、澧江卫生院7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规划在

江东组团新增1处社区卫生院。

社会福利设施：城北组团现有1处养老服务设施。

农贸市场：现状已有滨江农贸市场、新农贸市场2处。

加油站：现状已有6处加油站，规划在城南组团新增1处加油站。

客运站：现状已有1个客运站。

社会停车场：现状已有6处停车场，规划新增3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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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综合交通规划
一、对外交通

1.铁路

对外铁路为中老铁路（元江段），中心城区与元江火车站通过高速快速

连接。

2.公路

构建以G8511昆磨高速、S316永金高速、G213、元红公路为交通主动

脉的中心城区对外公路网络。加快推进G8511复线建设，推动G213、元红公

路改造提升。

二、内部交通

完善城市道路结构，提升路网密度，形成“一环七横六纵”道路网骨架

体系，“一环”即元江大道与罗槃大道构成城区环线，“七横”即1号路、惠

元路、淇水路、向阳路、文化路、澧江路、城南路，“六纵”即凤凰花大道、

兴元路、天宝路、凤凰路、红旗路、江东路。

1.道路等级

规划道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3个等级。

2.道路网布局

主干路：包括交通性主干道罗磐大道，生活性主干道凤凰花大道、兴元

路、澧江路、向阳路、惠元路、元江大道。红线宽度主要为36－50米，断面

布置双向4-6车道。

次干路：包括1号路、淇水路、文化路、城南路、天宝路、凤凰路、红旗

路、江东路。红线宽度主要为24—36米，断面布置双向4车道。

支路：红线宽5—18米，断面布置双向2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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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

一、营造城河相映的蓝绿空间

打造“一带两廊多点”的蓝绿空间格局。包括滨江城市生态景观带、南

溪河滨河绿廊、清水河滨河廊道，以及由公园系统组成的多个绿化节点。

二、公园绿地

构建四类公园绿地类型，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游园四

类公园绿地。结合滨江景观、田园景观建设郊野公园。

1.综合公园

综合公园应靠近居民区，便于城市居民就近使用注重分布的均匀性。新

建综合公园从形式到内容应突出地方文脉传统和时代风貌，配备完善的服务

设施，公园规模宜大于10公顷。规划打造城北中心公园、太阳城广场公园2

处综合公园。

2.社区公园

规划社区公园4处，分别为莲池公园、淇水公园、民法典主题公园、元江

悦府以北规划公园。每处公园绿地面积宜不小于1公顷。

3.专类公园

规划专类公园3处，为棕扇舞公园、江江园和蝴蝶谷。

4.游园

结合城区零星绿地空间，以“口袋公园”作为主要形式设置城市游园，

包括慧隆公园、通泰园等游园。

三、防护绿地

主要沿道路和围绕市政公用设施布置防护绿化带。

四、广场用地

规划城市广场1处，为太阳城广场。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草案公示稿



n 城市“四线”控制

一、城市绿线

规划将城北中心公园、太阳城广场公园、莲池公园等结构性绿地

划定为城市绿线，面积25.29公顷。划定的城市绿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要求实施管控。

二、城市蓝线

规划将城区内元江、清水河、南溪河等重要河流水系划为城市蓝

线，面积124.97公顷。划定的城市蓝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要求实施管控。

三、城市黄线

规划将中心城区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污水处理厂、消防站等城

市基础设施划入黄线范围，面积20.48公顷。划定的城市黄线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实施管控。

四、城市紫线

规划将许名臣殉难处划入紫线范围，面积0.75公顷。划定的城市

紫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实施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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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心城区街区编码图

一、街区命名规则

街区命名规则按照“详细单元名称缩写+街区序号”

示例：

高桥片区：单元编号为GQ

高桥片区2号街区：街区编号为CQ-02

二、街区数量

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共划分26个街区，其中高桥片区单元

划分3个街区；城北片区单元划分8个街区；城南片区单元划分8个街

区、江东片区单元划分4个街区；大水平片区单元划分3个街区，各

街区主要以道路中心线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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